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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何金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慧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志勇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

，

５４８

，

５３９

，

９１１．１２ ３

，

５９８

，

８２５

，

２６１．７４ －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

，

３１２

，

９１１．３９ １９

，

９００

，

５８８．１０ １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

，

７３３

，

３６９．６６ ２０

，

６０２

，

３３７．３０ ０．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４４

，

９３０

，

３４０．９９ ２１７

，

１６３

，

７３７．８１ １２．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４９８ １７．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４９８ １７．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１％ ０．５６％ 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７

，

３２５

，

９５３

，

６０７．８８ ７

，

１３１

，

５５３

，

０８９．２０ ２．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

，

２９４

，

５５２

，

１５４．７５ ３

，

２７１

，

２３９

，

２４３．３６ ０．７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５０５，２８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发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０５，２８０．１７

元

，

主要包括

：

公司子公司重庆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

、

报损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

２１７，３２８．９０

元

，

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

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

、

报损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

１８４，０３７．０７

元

，

其他子公司于报告期内处置

或报损固定资产产生的净损失

１０３，９１４．２０

元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

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

１，１４９，７５２．７６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收到政府补助款

１，１４９，７５２．７６

元

，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成都市人人乐商业

有限公司收到成都市草市街办事处支持企业发展经费

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天津市人人乐商品配销

有限公司收到天津武清开发区基础设施奖励在本报告期的摊销额

１６５，２６３．３４

元

；

深圳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公司收到宝安区财政局资助补贴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佛山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收

到西樵镇财政局补贴款

１０２，８００．００

元

；

收到其他零星补助款

９１，６８９．４２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２，３６１，６６２．７５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发生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为

２，３６１，６６２．７５

元

，

主要为报告期内确认赔偿收入

和零星收入

３，５５７，７６９．１６

元

，

确认赔偿支出

１，１５５，７１７．５９

元

，

其他零星营业外收支净额

－４０，

３８８．８２

元

。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６，５９３．６１

合计

２，５７９，５４１．７３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４，７８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８．７５％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众乐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２５％ 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金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４％ １０，９７２，０００ ０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证券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０．７％ ２，７８０，０００ ０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２％ ２，４７５，６８０ ０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２，１６０，２９８ ０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其他

０．４３％ １，７１６，６６６ ０

金鹏飞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

兴宁市新和金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７％ １，４８０，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金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９７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９７２，０００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证券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７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８０，０００

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７５，６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７５，６８０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６０，２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０，２９８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１，７１６，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１６，６６６

金鹏飞

１，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０，０００

兴宁市新和金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１，４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０，０００

林庆春

８７５，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５，８４２

蓝秋平

８２２，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２，２５０

陆世好

５８１，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１，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何金明

、

宋琦分别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８％、２％

的股权和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众乐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９％、１％

的股权

；

深圳市众乐通实业有

限公司和宋琦又分别持有公司第三大股东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６２．５％

和

３７．５％

的

股权

。

何金明与宋琦系夫妻关系

。

除此之外

，

其他股东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增加

１３３．５７％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大宗团购业务增加；

２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减少

２９．９０％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转让了全资子公司新余市大

欢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代新余大欢乐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转入其他应收款；

３

、应收利息：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减少

７９．９１％

，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的定期存款到期，存款利息已收

到；

４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增加

３８．７４％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子公司新余大欢乐

１００％

股权，应收股权转让款与代垫的土地款及相关费用；

５

、应付票据：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增加

１

，

４５０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开具全国联采供应商承兑汇票；

６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较年初增加

４８．１１％

，主要原因系应交增值税和应交所得税较期初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财务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７０％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减少，且存期较短、利

率降低，致使利息收入减少；

２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２４％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的赔偿收入及其他零星

收入增加；

３

、营业外支出：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２４％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关闭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之浏阳店产生的非流动资产损失；

４

、所得税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０７．８２％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以及本期盈利增加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０．６０％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增值税及所得税税

款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与洪客隆投资发展（新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客隆”）签署了《关于新余

市大欢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新余市大欢乐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余大欢乐”）

１００％

股权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转让给洪客隆，以新余大欢乐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账面净资产为基准，对应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５９

，

５２５

，

７０１．５２

元。 公司代新余大欢乐支

付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新余大欢乐扣除应收回本公司的往来款，以及用基准日账面现金偿还本公

司部分债务后，剩余应偿还本公司债务共计人民币

１４４

，

７９４

，

８２１．６１

元，将于股权转让成交后，由新余大

欢乐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偿还。该转让股权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完成新余大欢乐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洪客隆投资发展（新余）有限公司已经

成为新余大欢乐合法及唯一股东。按照协议约定，目前公司已收到一期股权转让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二期股权

转让款

３３

，

５７３

，

１３１．３７

元，本次洪客隆应偿还本公司债务

１３０

，

３１５

，

３３９．４５

元（应付总额的

９０％

）正在办理

中。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浩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公

司股东深圳市众

乐通实业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人人

乐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发行前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履行

完毕

公司实际控制人

何金明

、

宋琦

、

何

浩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履行

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浩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何

金明

、

宋琦

、

何浩

不通过自身或受其控制的除人人乐连锁

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控股子公司

、

附属企业

、

联

营企业等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任

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与他人

合资

、

合作或联营等方式经营

）

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或将来的主

营业务相同或类似且构成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有效

按承

诺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浩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公

司股东深圳市众

乐通实业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人人

乐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份在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

，

延长锁定

期十二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在延长的

锁定期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也不由上市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按承

诺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无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元

）

５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５，７７６．５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强了成本和毛利率管控

，

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

升

；

调整了商品促销策略

，

将促销重点集中到门店主商圈及

会员顾客

，

减少了次商圈促销投入及店容装饰费用

，

促销费

用下降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金明

二

○

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夏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宁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珂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９２，８８９，５８９．４７ ６０，３２９，４５６．４２ ２１９．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０４５，２０３．８５ １０，４１８，３１２．６６ ９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１９４，９１３．１１ １０，４８２，９６４．２７ ９２．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７６，５６６，７８４．５４ －２４７，１０５，７４９．０４ －９２．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１０９ ８３．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０１０９ ８３．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９４％ ０．６％ 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０８２，８３０，２２５．９５ ６，４９８，１００，１２４．０３ 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０５２，００４，２１３．３５ ２，１１８，１５２，９４８．７０ －３．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５，７３４．２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０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４９，７０９．２６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８９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晓明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４５％ ３９８，６１１，１２８ ３５６，５５８，３４６

质押

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武汉新天地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７１％ ２０８，８１０，６５６

中国水电建设

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９９％ ７６，８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申万菱信

新经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１％ １０，６６７，８６９

中国银行

－

景

顺长城鼎益股

票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９％ １０，５１５，６８８

周道志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武汉闻一多基

金会

国有法人

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许贤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５％ ９，１３４，８４８

王昌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６，２７４，２００ ５，８２０，０００

质押

５，８２０，０００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新

价值成长一期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５％ ６，２０４，４３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８，８１０，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８，８１０，６５６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７６，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８００，０００

许晓明

４２，０５２，７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０５２，７８２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经

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６６７，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６７，８６９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１５，６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５１５，６８８

周道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武汉闻一多基金会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许贤明

９，１３４，８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３４，８４８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新价

值成长一期

６，２０４，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０４，４３２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盛利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２３，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２３，９４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１、

公司股东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２、

股东许贤民先生与许晓明先生

为兄弟关系

。 ３、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和一致行动人等情

形

。

对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减少

５８．４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物业销售款所致。

２

、预付账款期末数较年初增加

３９．２６％

，主要系支付土地款及工程款所致。

３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增加

１００％

，主要系预收房款按规定计提预缴营业税及附加所致。

４

、短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增加

３６．６４％

，主要系融资增加所致。

５

、应付账款期末数较年初减少

３６．０６％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所致。

６

、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年初增加

７７５．６３％

，主要系新成立控股子公司所致。

（二）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２１９．７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可结转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６６９．４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转的项目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３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８４．８６％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４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４０９．４５％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前期销售款所致。

５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８３．２４％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２．８６％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支付工程款、税费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０４

，

６７９

，

８２４．００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支付保证金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３０．８５％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筹资规模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中国水电

建设集团

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１

、

在中国水电地产成为南国置业的股东后

，

中国水电地产将善意履

行作为南国置业股东的义务

，

不利用中国水电地产所处的地位

，

就

南国置业与中国水电地产或中国水电地产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

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

故意促使南国置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

会作出侵犯南国置业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

２

、

在中国水电地产成为南国置业的股东后

，

如果南国置业必须

与中国水电地产或中国水电地产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

易

，

则中国水电地产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

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

基础上决定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无

均严

格履

行承

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

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

诺

是

承诺的履

行情况

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６９２．４９％

至

９５６．６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９，０００

至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１，１３５．６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可结转项目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 进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雷典武 董事 公务 王治卿

金明达 独立董事 公务 蔡廷基

王永寿 独立董事 因事 蔡廷基

１．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治卿先生（代行董事长职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兼财务总监叶国

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主任华新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３６，６０１，７８４ ３６，８０５，７９９ －０．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千元

） １６，３７２，２６７ １６，１９０，４１９ １．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７４ ２．２４９ １．１１

年初至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３，２２６，３１９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４８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７２，７１１ １７２，７１１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６１ １．０６１

增加

２．１１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增加

２．０５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收益

－６，４６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５００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收益

４９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８，２７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８９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５４

合计

－９，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２，５８８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２，２９４，７４０，１０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１，１８６，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ＩＰ ＫＯＷ ５，４３２，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１２４，９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蓝筹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１０，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志英

３，２４５，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ＹＩＰ ＣＨＯＫ ＣＨＩＵ ３，１５０，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安保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

安保资本中

国成长基金

３，１２７，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林文

３，０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及说明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名称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

）

变动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货币资金

２６６

，

８９４ １６０

，

９６２ １０５

，

９３２ ６５．８１

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好转

应收票据

２

，

９３０

，

０７８ ２

，

０６５

，

４８３ ８６４

，

５９５ ４１．８６

产品销售额增加

，

票据收取量增加

应收账款

１

，

５８７

，

００１ １

，

０８２

，

７４２ ５０４

，

２５９ ４６．５７

产品销售额增加

长期待摊

费用

４２５

，

０８１ ６３３

，

５４８ －２０８

，

４６７ －３２．９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转入其他流动

资产

应付账款

７

，

９６１

，

８９２ ５

，

５２３

，

２４８ ２

，

４３８

，

６４４ ４４．１５

主要是期末在途原油增加

预收款项

５１１

，

４７４ ７５８

，

７９６ －２４７

，

３２２ －３２．５９

公司加强结算

，

期末预收款余额减少

应交税费

９９０

，

７２０ ６７１

，

２３１ ３１９

，

４８９ ４７．６

主要是成品油销量增加

，

消费税

、

增值税增加

项目名称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

）

变动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２５３

，

８１９ －２４３

，

２１０ ４９７

，

０２９

不适用

本期销售毛利上升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２４１

，

２６３ －２５０

，

４７１ ４９１

，

７３４

不适用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６６

，

９８０ －１８３

，

６１４ ３５０

，

５９４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７２

，

７１１ －１９０

，

１２２ ３６２

，

８３３

不适用

财务费用

（

收益以

“

－

”

号填列

）

－２８

，

５７４ ３７

，

３７６ －６５

，

９５０ －１７６．４５

借款利息支出减少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６

，

４２１ ３２

，

０１２ －３８

，

４３３ －１２０．０６

本期联营公司净利润下降

所得税费用

７４

，

２８３ －６６

，

８５７ １４１

，

１４０

不适用 经营业绩大幅回升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及说明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名称

截至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变动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２２６，３１９ －２，７６７，８８１ ５，９９４，２００

不适用

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

好转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９５，９３３ －８８０，８３１ ４８４，８９８

不适用 项目投资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７２５，５３２ ３，８５１，６７４ －６，５７７，２０６ －１７０．７６

经营情况好转

，

贷款减

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１

，

５４８

，

４６６

千元。 根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建议不派发

２０１２

年度股利，此预

案尚待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代行董事长职权）：王治卿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１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第八

会议室召开。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戎光道先生和史伟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戎光道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另有任用）请求辞去其担任的本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董事长职务；史伟先生亦因

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其担任的本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职务，根据《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戎光道先生和史伟先生的辞呈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戎光道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董事长期间，勤奋敬业，勤勉尽责，团结带领董事会全体成员

大力弘扬上海石化的优良传统，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在加强企业规范运作、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中做出

了突出贡献；史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执行董事期间，勤勉工作，恪尽职守，对公司改革、发展亦做出了重

要贡献。 董事会对戎光道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董事长期间及史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执行董

事期间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１０

位，实到董事

７

位，董事雷典武先生、独立董事金明达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独立董事王永寿先生因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董事雷典武先生授予副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不可撤销的投

票代理权，独立董事金明达先生、王永寿先生授予独立董事蔡廷基先生不可撤销的投票代理权。 本公司监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副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将提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２０－Ｆ

表格，并向纽约证

券交易所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有关资料。

决议二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决议三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选举王治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 鉴于王治卿先生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因此王治卿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兼总经理事宜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决议四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王治卿先生为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议案之前由王治卿先生代行董事长职权。

决议五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增补高金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

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决议六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增补张建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

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决议七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高金平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即日起生效，任

期与本届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一致。

决议八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郭晓军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即日起生效，任

期与本届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一致。

决议九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调整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戎光道先生已辞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其所担任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亦自然终

止。 调整后的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执行董事王治卿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金明达先生和王永寿先生

组成，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王治卿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议案后，由其担任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决议十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王治卿先生为公司于香港交易所的授权代表。

决议十一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

９

时在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本公司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王永寿先生、蔡廷基先生对董事调整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无异议。

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张建平先生和郭晓军先生的简历谨请参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本公司

董事长、董事、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２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进行。 会

议应到监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由高金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议案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决议一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决议二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议意见。

高金平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监事会提出不再担任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的请

求。根据《公司章程》，高金平先生的辞职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监事会即生效。余任监事一

致推举左强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在新的监事会主席选举产生之前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高金平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完善监督检查制

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对高金平先生

的工作表示充分地肯定，并对他为监事会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３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提名委

员会委员及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宣布下述董事长、董事、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提名

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

１

）戎光道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另有任用）已辞任本公司董事、执行董事、董

事长，其担任的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职务亦自然终止，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生效；

（

２

）史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已辞任本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生效；

（

３

）王治卿先生获任本公司董事长，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

大会”）审议通过其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议案后方可作实，在此期间由王治卿先生代

行董事长职权；王治卿先生并获任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其中提名委员会委员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生效， 提名委员会主任职务于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其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议案后

方可作实；

（

４

）高金平先生已辞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生效；高先生已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生效，并获任本公司董事，于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作实；

（

５

）张建平先生获任本公司董事，于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作实；及

（

６

）郭晓军先生已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生效。

本公司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达先生、王永寿先生、蔡廷基先生对董事调整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无异议。

戎光道先生和史伟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 亦不存在本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

任的其他事宜。

王治卿先生、高金平先生、张建平先生和郭晓军先生的简历如下：

王治卿，现年

５１

岁，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于

１９８３

年参加工作，历任洛阳石

油化工总厂化纤厂筹建组副组长，洛阳石油化工总厂副总工程师兼化纤厂筹建组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兼化

纤厂厂长等职。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洛阳石油化工总厂总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中石化

股份公司洛阳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中石化股份公司洛阳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任中石化广西炼油项目筹备组组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中石化股份公司

九江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中石化股份公司九江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本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兼任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董事长。 王先生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炼油工程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取得工学博士学位。 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王先生在目前以及在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任何其他公众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王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联关

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

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高金平，现年

４６

岁，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 高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加入上海石化总厂，历任本公司

团委副书记、实验厂党委副书记、化工事业部党委副书记，本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纪委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任本公

司党委书记。 高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毕业于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加工系制冷与冷藏技术专业，取得工学学士学

位，

２００１

年进修完成上海社科院产业经济学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高先生在目前以及在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任何其他公众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高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联关

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高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

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张建平，现年

５１

岁，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先生于

１９８７

年加入上海石化总厂，历任本公司炼油化工部

芳烃厂副总工程师、塑料厂副厂长，本公司塑料事业部副经理、化工研究所所长，本公司生产部主任、总经

理助理兼生产部主任等职。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被任命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石油

炼制专业，

１９８７

年华东化工学院石油加工专业研究生毕业，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张先生在目前以及在过去三年内并无担任任何其他公众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

张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联关

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张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

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郭晓军，现年

４３

岁，现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部主任。 郭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加入上海石化，历任本公司

塑料厂聚丙烯车间副主任，塑料事业部聚丙烯装置副主任、聚烯烃联合装置主任，塑料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经理助理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本公司塑料事业部副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本公司塑料

事业部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生产部主任。郭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毕业于华

东理工大学基本有机化工专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取得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具有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职称。

除前述披露的情形外，郭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并无其他关联关系，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郭先生从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相

关部门惩处，亦从未遭受任何证券交易所制裁。

关于高金平先生和张建平先生获任本公司董事事宜需提交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该议案如获得股东周

年大会通过，新任的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将会在股东周年大会通过之日或左右和本公司签订董事服务合同。

他们的任期将于股东周年大会通过之日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终止。 新任董事的薪酬将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通过的，且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薪酬委员会会议批准在

２０１３

年度继续沿用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办法确定。本公司将在年报中披露其收到的该年度的薪酬的具体数额。董事的薪

酬并未包含在董事服务合同中。

除以上已披露的信息外，就以上变更事项，本公司并未发现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１３．５１

（

２

）（

ｖ

）条需予披露的信息，也并未发现任何需知会股东的除以上披露的信

息外的其它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

上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４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定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现将有关股东周年大会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２．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新城路

５

号金山区轮滑馆；

３．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股东周年大会审议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

审议并酌情通过下列决议案为本公司之普通决议案：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暨即将更名后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境内审计师，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境外核数

师，并建议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决定其酬金；

７．

批准王治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治卿先生的简历谨请参见本公司于同日发

布的《关于本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或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给

Ｈ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

８．

增补高金平先生、张建平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本次选举董事会成员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高金平先生和张建平先生的简历谨请参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本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及监事会

主席、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或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给

Ｈ

股股东的股东通函。

（二）特别决议案

９．

批准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在经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分次发

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满足公司原材料采购

等资金需求。

１０．

一般及无条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两名以上董事根据本公司融资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决议案

９

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金额、利率、期限，以及制作、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

三、股东周年大会出席人员

１．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一）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 该等人士须填妥本公司之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三）前送回本公司。 详情请参阅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离任及拟聘任的审计师、其他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四、股东周年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周年大会时应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如出席会议

的股东为法人，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证明，

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如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受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明文件、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或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

构经过公证证实的授权决议副本，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

２．

请填妥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详情请参阅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４．

登记地址：请参阅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张经明

公司秘书

中国，上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附注：

（

ａ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注意：

有关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暂停过户日期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二）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三）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股东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权利。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

Ｈ

股股东”），如欲于股东

周年大会上投票，必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一）下午

４

：

３０

或之前将填妥之

Ｈ

股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交

回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号铺进行登记。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之美国预托股份持有人可于股东周年大会上投票。

（

ｂ

）拟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三）之前将出席确认回执送达本公司。 详情

请参阅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

ｃ

）凡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及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代其出席及表决。 受委托的代

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股东须以书面方式委托代理人。委任表格应由委托代理人的股东或该股东的授权

代理人签署。 如果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委任表格，则其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就本公司

Ａ

股股东而言，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

件（如需）最迟须于股东周年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

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方为

有效。 代理人委任表格随本通知附上。

就本公司

Ｈ

股股东而言，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

件（如需）最迟须于股东周年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

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载有股东周

年大会通知及本公司增补董事会成员和发行短期融资券等资料之

Ｈ

股股东通函，将连同代理人委任表格和

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发送予

Ｈ

股股东。

（

ｄ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ｅ

）股东周年大会预计历时半天。 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

ｆ

）股东周年大会秘书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电 话：（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３１４３

传 真：（

８６２１

）

５７９４００５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之本公司股东，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 名 持股量

（

股

）

Ａ

股

Ｈ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

日 期

：

附注：

１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股东周年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

一），凡该日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出

席股东周年大会。

２

、请用正楷填写。 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３

、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凡是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及

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的代理人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４

、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三）前（如采用邮递方式，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此回执送达：

（

ａ

）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

（

１

） 若亲递，可送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或

上海市延安西路

７２８

号·华敏翰尊国际

２８

层

Ｂ

座·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

２

） 若邮递，可寄至：

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

３

） 若传真，可传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

８６２１－５７９４００５０

（

ｂ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

请亲递或邮递到本公司之

Ｈ

股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

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代理人委任表格

本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本人 （附注

２

）

地址

／

身份证号码及股东账号为

持有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股、

Ｈ

股 股（附

注

３

），为本公司之股东；现委任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主席

／

（附注

４

）为本人之代理人，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在中国上海市金山区举行的

股东周年大会，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之代理人酌情决定

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 成

（

附注

５）

反 对

（

附注

５）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暨即将更名后的

“

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境

内审计师

，

聘请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境外

核数师

，

并建议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决定其酬金

；

７

批准王治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

８

增补高金平先生

、

张建平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序号 姓名

赞成

（

附注

６）

（

累积投票方式

）

（

请填写表决权票数

）

反对

（

附注

６）

（

累积投票方式

）

（

请填写表决权票数

）

（１）

高金平

（２）

张建平

特别决议案

赞 成

（

附注

５）

反 对

（

附注

５）

９

批准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

，

在经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在中国境内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

。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

满足公司原材

料采购等资金需求

。

１０

一般及无条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两名以上董事根据本公司融资

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

关事宜

，

包括

（

但不限于

）

在前述决议案

９

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

行短期融资券的金额

、

利率

、

期限

，

以及制作

、

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

。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签署（附注

７

）

附注：

（

１

）请填上以您的名义登记与本代理人委任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代理人委任

表格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之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

２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请用正楷填上全名、身份

证号码及其股东账号。

（

３

）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之所有股份数目。

（

４

）凡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投票之股东，均可委任一位或一位以上代理人出席及代其投票。 如欲

委派股东周年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理人，请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主席（之文字划去，并在

空格内填上您所拟委派人士之姓名、地址及身份证号码。 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理人，受委托代理人毋

须为本公司股东，但必须亲身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

５

）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则请在

（反对（栏内加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

６

）谨请注意：

就第

８

项董事选举议案，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

如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股比例达到

３０％

以上，股东大会进行董事选举议案的表决时，应采取累积投

票方式，即在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总人

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控股比例达到

３０％

以上， 并且本次选举应选出的董事人数为两名，

因此，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投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为确保您充分行使表决权，请您参考下述说明对第

８

项议案填写您的表决意愿：

（

ｉ

）就第

８

项议案而言，您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例如，如您拥有

１００

万股

本公司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董事人数为二位，则您对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

万股（即

１００

万股

×

２＝２００

万股）。

（

ｉｉ

）请在“赞成”和

／

或“反对”栏填入您给予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票数。 请注意，您可以对每一位董事候选

人投给与您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 也可以对某一位董事候选人投给与您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

董事人数相对应的全部表决权， 或对二位董事候选人分别投给与您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人

数相对应的部分表决权。例如，如您拥有

１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董事人数为二位，则您对第

８

项议

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

万股。您可以将

２００

万股中平均给予二位董事候选人，对每人投给

１００

万股（投赞成

票或反对票）；也可以将

２００

万股全部给予其中一位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或者，将

１５０

万股给予董

事候选人（

１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

５０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

２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等等。

（

ｉｉｉ

）您对某一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您持有的所有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对应的全部表

决权后，对另一位董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即您给予二位董事候选人的全部赞成与反对的表决

票数之和不可超过您持有的全部股份所拥有的表决权。

（

ｉｖ

）请特别注意，您对某一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您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

权时，投票无效，视为放弃表决权；您对二位董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您持有的全部股份拥

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例如，如您拥有

１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董

事人数为二位，则您对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００

万股：（

ａ

） 如您在其中一位董事候选人的“累积

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

２００

万股”后，则您的表决权已经用尽，对另一位董事候选人不再

有表决权，如您在第

８

项议案的相应其他栏目填入了股份数（

０

股除外），则视为您关于第

８

项议案的表决全

部无效；或（

ｂ

）如您在董事候选人（

１

）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

１００

万股”，在董事

候选人（

２

）的“累积投票方式”的“反对”栏（或“赞成”栏）填入“

５０

万股”，则您

１５０

万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

剩余

５０

万股视为您放弃表决权。

（

７

）本代理人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之正式书面授权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一家法人单位，则代理人

委任表格上须盖上法人单位的印鉴，或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此代理人委任表格由您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则您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

８

）持有本公司

Ａ

股的股东请注意：本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

或其他授权文件（如需），最迟须于股东周年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４８

号，邮政编码：

２００５４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室，方为有效。

持有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请注意：本代理人委任表格连同经由公证人（机关）证明股东签署之授权书或其

他授权文件（如需），最迟须于股东周年大会或其任何续会（视乎情况而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之

Ｈ

股

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

９

）本代理人委任表格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加签认可。

（

１０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签署之委托书，委托书应注明签发日期。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５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